扬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
实践教学申报表

（写生采风、认识实习、毕业考察等）

	课程名称

课程代号

班    级

带队教师

联系电话
	            学分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实际外出学生数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教学进程时间

申请提交日期
	        学期      周至       周
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 日


	一、教学目的：

	二、教学内容与总体要求：

	三、教学详细日程安排（含课堂教学）：


	四、检查及成绩考核方案：

	五、实习结束提交的相关作业内容与提交时间：


六、经费预算：

	预算项目
	金额（元）
	备  注

	学生人均费用

（含交通、住宿、门票）
	
	

	指导教师交通费
	
	

	指导教师门票
	
	

	注：教师交通费、门票按实报销；住宿、伙补、公杂等按每人150元/天补贴（上海、北京、杭州按200元/天补贴），以发票报支，超支自理。


相关专业意见：

分管院长意见：

学院意见：
实际外出学生名单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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